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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独立财务顾问”）接

受委托，担任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装备”或“上

市公司”或“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

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原则，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中化装备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结合中化装备2025年年度报告，出具了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的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本次交易各方提供。提供方对所提供的

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保证资料不存在重大遗漏、

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风险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持

续督导意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

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中化装备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

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持续督导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中化装备发布的关于本次重组

的相关公告，查阅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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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中化装备 指
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化装备”
，股票代码“600579.SH”

克劳斯 指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更名前名称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装备香港

将其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债权合计47,777.22万欧元转为对装

备卢森堡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再控制装备

卢森堡，装备卢森堡由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其参股子

公司，装备香港持有装备卢森堡90.76%股权，上市公司持有

装备卢森堡9.24%股权。

装备卢森堡、标的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估值企业

指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 r.l.

交易对价 指

交易对方以其对标的公司享有的以《债权估值报告》中交易

对方享有的截至2024年7月31日对装备卢森堡的应收债权价值

估值为基础、经协商确定合计为47,777.22万欧元的应收债权

《债转股协议》 指
上市公司、装备卢森堡与交易对方分别于2024年12月12日、

2024年12月13日签署的《CONTRIBUTION AGREEMENT》

交易协议 指

上市公司、装备卢森堡与交易对方和/或KMG为本次交易目的

签署的《债转股协议》及其配套协议，具体包括《债转股协

议》、装备卢森堡与交易对方及KMG于2024年12月12日签署

的《Debt Repayment and Assignment Agreement》《NOVATIO
N AGREEMENT》、装备卢森堡与KMG于2024年12月12日签

署的《Shareholder Loan Agreement》、两份《Contribution
Agreement》《Debt Assumption Agreement》、装备卢森堡与

交易对方于2024年12月13日签署的《Settlement Agreement and
Loan Note》

装备香港、交易对方 指
CNCE Group (Hong Kong) Co., Limited（中化工装备（香港）

有限公司）

中国中化 指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重组报告书 指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

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PwC法律 指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egal AG 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
德国、卢森堡及中国香港法律顾问

《股权估值报告》 指

中联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中联评估字［2024］第4292号《估值

报告》，以2024年7月31日为估值基准日对装备卢森堡100%
股份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估值

《债权估值报告》 指

中联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中联评估字［2024］第4293号《估值

报告》，以2024年7月31日为估值基准日对装备香港对装备卢

森堡享有的债权价值进行估值

《估值报告》 指 《股权估值报告》与《债权估值报告》的合称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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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基准日 指 2024年7月31日

元、万元、亿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除特别说明外，本持续督导意见中所有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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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市公司进

行持续督导。本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发表持续督导意见如下: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上市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及交易文件，本次交易方案为：装备香港将其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债权合计

47,777.22万欧元转为对装备卢森堡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再控制

装备卢森堡，装备卢森堡由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其参股子公司，装备香港

持有装备卢森堡 90.76%股权，上市公司持有装备卢森堡 9.24%股权。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已通过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的外商投资审查；

2、本次交易已经中国中化批准；

3、装备卢森堡董事会已作出决定，同意开展本次交易并签署相关交易协议；

4、装备香港董事会已作出决定，同意开展本次交易并签署交易文件；

5、本次交易的估值报告已获得中国中化备案；

6、上市公司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7、装备公司就本次交易已完成所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境外投资报告程

序；

8、装备卢森堡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9、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10、本次交易已按照《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完成了商务部门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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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交易已履行所需的批准、授权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

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债务转移情况

上市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协议的议案》，《债转股协议》已分别于 2024 年

12月 12日和 2024年 12月 13日生效。

根据装备卢森堡及装备香港的书面确认并经访谈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装备卢

森堡与装备香港已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完成本次交易项下用于转股的债权转让

的账务处理。

2、债转股增资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方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和 31 日出具的交割声明，

《债转股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已正式满足。

根据 PwC 法律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债转股协议》项

下约定的新增发行的股份已根据卢森堡法律规定发行完毕；装备香港持有装备卢

森堡总股本的 90.76%，每股面值 1.00 欧元，该等股份已根据装备卢森堡的公司

章程和卢森堡法律的规定正式有效发行并缴足；装备香港根据装备卢森堡的公司

章程和卢森堡法律行使股东权利。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与经审议通过的交易方案相符，根据PwC法律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债转股协议》项下约定的新增发行的股份已根据卢森堡法律规定

发行完毕，装备香港根据装备卢森堡的公司章程和卢森堡法律行使股东权利。

3、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中装备卢森堡的全部普通股权益价值及用于转股的、截至2024年7

月31日装备香港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全部债权的价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

估值机构出具的并经中国中化备案的《估值报告》为基础确定，本次交易的交

易对价在前述估值报告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商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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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中国中化备案的《估值报告》，截至基准日 2024年 7月 31日，装备

卢森堡全部普通股权益估值为 4,863.00万欧元，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用于转股的相

关债权估值为 47,777.22 万欧元。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的

标的公司全部普通股权益作价为 4,863.00 万欧元，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作价为

47,777.22万欧元。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

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债转

股协议》项下约定的新增发行的股份已根据卢森堡法律规定发行完毕，装备香港

根据装备卢森堡的公司章程和卢森堡法律行使股东权利。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

已完成，标的资产交割程序合法、有效。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出具了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承诺，上述承诺的

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详细披露。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

关承诺的情形。

三、盈利预测或利润预测的实现情况

本次交易为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与盈利预测或利润预测相关承诺的情形。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公司业务基本情况

公司隶属于中国中化，是一家为石油化工、轮胎等基础产业提供化工装备、

橡胶机械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主营业务涵盖化工装备与橡胶机械

的研发、设计、制造及配套技术服务。

1、化工装备业务

公司化工装备业务主要为大型干燥设备、阳极保护浓硫酸冷却设备、废热锅

炉及余热回收设备、工业炉及燃烧器、γ射线料位计和密度计、在线分析仪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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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系统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化工、煤化工、冶金、电力、建筑、轻工

纺织、环保、医药等行业领域。

2、橡胶机械业务

公司橡胶机械业务主要为机械式硫化机、液压式硫化机等产品，集成伺服控

制、智能化、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其中，电加热硫化机为轮胎企业节能减排提供

了装备与技术保障，助推轮胎制造供应链绿色化。产品广泛应用于乘用胎、卡车

胎、工程胎等全领域，客户群体覆盖全球知名轮胎制造企业。

（二）中化装备 2025年度主要财务状况

根据中化装备2025年度审计报告，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5年度

/2025年末

2024年度

/2024年末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万元） 158,362.40 961,181.95 -8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
-11,824.10 -220,151.0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万元）
-13,499.69 -235,968.46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
1,781.76 24,146.54 -9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
155,297.47 167,477.68 -7.27%

总资产（万元） 370,441.69 377,854.09 -1.96%

总负债（万元） 215,144.22 210,376.40 2.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4.4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4.44 不适用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有利于上市公司

降低经营风险，增强营运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2025年末上市公司总资产和总

负债较2024年末基本保持稳定，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24年同期大幅

减亏，有利于增强中化装备未来长期持续发展能力。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公司治理与运行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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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建立并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各项规章制度，积极规范公

司运作，努力降低经营风险，强化信息披露，以保障公司规范治理和良好运营。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相关业务规则的要求。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整体运作规范、治理制度健全、信息披露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

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治理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

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实际实施方案

与已公布的重大资产出售方案无重大差异。

七、持续督导工作总结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手续已完成，且履行

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未发现违反相关承

诺的情形；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重视信息披露，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则，规范公司运作；本次交易各方

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无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

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重大差异的事项。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规的规定，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的持续督导期已结束。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继续关注本次交易

相关方所作出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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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2025年度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

告》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王建将 吴嘉煦 陶 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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